安阳市公安局

通过法定途径分类解决信访投诉请求

分类清单

根据《信访条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及公安部、省公安厅有关文件精神，现就安阳市公安局通过法定途径分类解决信访投诉请求规定如下：

一、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导入公安机关内部法定程序，依法办理：
（一）对公安机关正在办理的行政、刑事、行政复议、国家赔偿案件，信访人要求破案、追逃、追赃或了解案件办理情况和结果的；

（二）对公安机关正在办理的刑事案件，信访人对有关事项依法提出复议、复核的；

（三）对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等行政行为不服，信访人要求公安机关复议的；

（四）对公安机关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非正常死亡原因认定，人身伤害、财产价值委托鉴定及酒精、毒品检测意见等不服，信访人要求公安机关复核或重新鉴定、检测的；

（五）对公安机关及民警违法行使职权，造成损害，信访人要求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

（六）对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的公安机关违法侦查活动或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信访人向公安机关申诉、控告的；

（七）其他需要导入法定程序的事项。

二、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信访条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等相关规定办理

（一）由本级和下一级公安机关和民警的职务行为引发的情况反映、建议或者投诉请求，没有法定救济途径的；

（二）对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提出复查（复核）请求的；

（三）其他属于公安机关职权范围，没有法定救济途径的信访事项。

三、依法应当导出的信访事项

（一）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告知信访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

    1、控告公安民警涉嫌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报复陷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违法行为，信访人要求追究刑事责任的；

2、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信访人要求立案监督的；

3、针对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的公安机关违法侦查活动或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信访人向公安机关申诉、控告后，对公安机关处理决定仍不服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答复的；

4、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已经提起公诉或做出不起诉决定，信访人对案件事实、证据提出异议的；

5、其他属于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的事项。

（二）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告知信访人到人民法院提出：

1、对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等不服，信访人不愿申请行政复议的；

2、对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国家赔偿决定，信访人不服提出诉求的；

3、公安机关对造成损害赔偿纠纷的火灾、交通事故等已做出认定，或是对因交通事故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纠纷调解不成，信访人要求获得民事赔偿的；

4、属于公安机关和内部工作人员民事侵权、劳动合同纠纷等问题的；

5、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已做出生效判决、裁定的；

6、属于告诉才处理的刑事案件，信访人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的；

7、其他属于人民法院职权范围的事项。

（三）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告知信访人到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

    1、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2、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3、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4、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5、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四）对其他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的信访事项，应告知信访人向有关部门提出。

四、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访事项，不予（再）受理：
（一）不属于公安机关职权范围的；

（二）反映问题无实质内容的；

（三）应到而未到下级公安机关提出的；

（四）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

（五）对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未提出复查（复核）请求而到上级公安机关再次走访的；

（六）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法定途径解决的；

（七）对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但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期限未提出复查（复核）请求的；

（八）信访事项已有终结意见并通过公安部或省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审查备案的；

（九）2005年5月1日前已经办结，且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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